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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购置附加费分成资金

使用管理暂行办法

（1997 年 5 月 30 日财政部 交通部发布）

第一条 为加强车辆购置附加费（ 以下简称车购费）分成资

金管理工作，根据财政部发布的《 车辆购置附加费管理办法》（ 财

工字［1996］440 号）第七条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分成资金是指按车购费征收总额的一定比例返还给

省级交通部门，按照国家规定安排使用的专项资金。分成资金根

据当年车购费实际征收数（扣除协征费、利息收入）确定。

第三条 分成资金比例的确定原则

（一）既不影响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发挥，同时又有利于调动

各地交通部门征收工作积极性。

（二）适当照顾中西部地区及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。

（三）年度全国综合分成比例由交通部报财政部确定，各省

（区、市）具体分成比例在财政部核定的综合分成比例范围内，由

交通部核定并报财政部备案。为保证征管工作和分成资金使用安

排的稳定性，对确定的分成比例可一定几年不变。

（四）对于车购费征收管理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的单位，交通部

可在分成资金预算规模内，根据情况给予适当奖励，奖励的分成资

金用于交通部核定的公路、场站建设项目。

第四条 分成资金的使用原则

（一）分成资金仅限于省（ 区、市）交通厅（ 局）、天津、上海市

市政工程局和有关计划单列市交通局（以下简称使用单位）按经

核准的分成资金支出预算使用，不得再向其他任何单位分成。

（二）分成资金由规定的各使用单位统一安排，优先保障各级

车购费征管机构经费开支的需要（车购费征管经费管理办法另行

制定）。其余的分成资金应主要用于公路建设项目，适当安排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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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建设项目。

（三）分成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分成资金结余

可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。

（四）分成资金用于基本建设支出部分，应纳入地方基本建设投

资规模。

第五条 分成资金使用范围

（一）征管经费。包括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、专项经费、专项建

设经费及车购费征管人员其他必要的开支。

（二）国道主干线、省道主干线的公路建设项目。

（三）公用汽车客货场、站设施建设。

（四）重要经济干线公路。

第六条 按照国务院国发［1996］29 号文件规定，车购费作为

政府性基金已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，车购费分成资金用于固定

资产投资的，作为国家对车购费使用单位的国家资本金投入，相应

增加使用单位的国家资本金；用于征管机构经费支出的，报经财政

部批准后予以核销。

第七条 预决算管理

分成资金的使用实行预、决算审批制度。各使用单位应于每

年 11 月 25 日前向交通部上报下年度预算，交通部应于每年 12 月

10 日前按规定汇总编制下年度分成资金支出预算，报经财政部批

准后由交通部负责组织实施。交通部批复各省（区、市）的年度分

成资金使用计划应抄送财政部驻使用单位所在地的财政监察专员

办事处。

年度终了后 45 天内各使用单位应向交通部报送分成资金使

用年度决算报表。交通部于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向财政部报送分

成资金使用年度决算报表，由财政部审批。预、决算报表格式附

后。

第八条 各使用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车购费分成资金管

理的规定，对违反规定使用分成资金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肃处

理。

第九条 分成资金使用的日常财政监督管理工作由财政部驻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并由财政部商交

通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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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车辆购置附加费分成资金支出预算表

编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万元
项 目 上报金额 批准金额 备 注

一、可使用分成资金数

其中：上年度结余数

本年预计收入数

二、分成资金支出安排

（一）征管经费支出

1. 人员经费（人均 元） 编制人数： 人

实有人数： 人

2. 公用经费（人均 元）

3. 专项经费

4. 专项建设费

（二）公路建设支出

（三）场站建设支出

（四）重要经济干线公路

三、结余数

单位负责人： 财务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年度车辆购置附加费分成资金支出预算表（附表）

———公路及场站建设基础项目明细表

编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万元

项 目 建设总投资 累计已安排分成资金 当年预计安排分成资金 批准数 备注

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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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车辆购置附加费分成资金支出决算表

编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万元

项 目 预算数 决算数 备 注

一、可使用分成资金数

其中：上年度结余数

本年实际收入数

二、分成资金支出安排

（一）征管经费支出

1. 人员经费（人均 元） 编制人数： 人

实有人数： 人

2. 公用经费（人均 元）

3. 专项经费

4. 专项建设费

（二）公路建设支出

（三）场站建设支出

（四）重要经济干线公路

三、结余数

单位负责人： 财务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年度车辆购置附加费分成资金支出决算表（附表）

———公路及场站建设项目明细表

编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万元

项 目 建设总投资 累计已安排分成资金 预算数 决算数 备注

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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